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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我们这个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重新迈开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伴随着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大规模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进行，经济法已经成为国家管理
经济活动和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
因此，经济立法的活动日趋活跃，经济法学的研究蓬勃开展，经济法课程已经成为法学、经济、贸易
、管理等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经济法律制度也已成为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和经济贸易活动人员学习的重
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功加入以及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愈发广泛
，我国经济法制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每年都有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出台，大量法律、法规得到修改
，部分法律、法规则被废止，经济法的内容变化很快。
与此同时，经济法学的研究日益繁荣，新思想、新观点不断涌现，学术界对经济法律现象的认识和理
解逐渐深化。
为了适应这种形势，更好地满足人们学习经济法的需要，我们着手编写了《经济法原理》一书。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做到科学性、实用性和通俗性相结合，力求反映经济法学领域的新成果，力
求介绍最新的经济法律、法规的内容，使读者能够全面、系统、准确地了解经济法的内容。
由于认识水平、掌握材料和篇幅的限制，本书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欢迎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由胡志民、施延亮和龚建荣撰写。
具体撰写部分如下(按章节先后为序)：胡志民(第一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四章、第十八
章、第二十章)，施延亮(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十一章、第十九章、第二十
一章、第二十二章)，龚建荣(第六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第十七章)。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复旦大学出版社的领导给予了大力支持，本书责任编辑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此一
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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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济法原理》全面、系统、准确地介绍了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包括经济法的一股理论、
市场主体法、市场管理法、宏观调控法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五大部分，具体包括经济法总论以及企
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产品质量、广告、证券、期货、城市房地产管理、计划、统计、固定资产投资
、国有资产管理、自然资源、财政、税收、金融、价格、会计、审计、对外贸易、劳动和社会保障等
法律制度共二十二章。
全书将科学性、实用性和通俗性相结合，充分吸收了经济法学的最新成果，及时反映了经济立法的最
新变化。
因此，它是一本最新阐述经济法原理的著作。
《经济法原理》既适合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大学生学习，也适合于其他读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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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志民，法律硕士，副教授，上海市法学会商法研究会干事。
主要研究经济法、商法。
主编和编著的著作有《经济法新论》、《经济法新编》、《人才中介相关法律基础》、《法律基础理
论与实践》等六部，副主编的著作有《当代中国法的理论与制度》、《中国信用建设法律法规汇编》
等两部，参编的著作有《中国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国际经济法通论》等四部，发表论文十余篇。
施延亮，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职律师，主持和参加过多个科研项目的研究，主编《经济法新论》
、《经济法新编》、《经济法概论》、《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参编《法学概论》、《东方法
制小故事》、《人才中介相关法律基础》等十多部著作，公开发表《西方质证制度的比较和借鉴》、
《两大法系认证制度的比较和借鉴》、《法律认知的培养和提高》、《依法行政的法理思考》等二十
篇论文。
龚建荣，讲师。
近年来主编或参加编写的主要著作有《经济法新编》、《经济法概论》、《当代中国法的理论与制度
》、《中国人的心态历程》、《人才中介相关法律基础》、《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等，主要论
文有《从人缘心态到法治心态》、《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及其制度规范》、《借鉴权力制衡，完善人
大监督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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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经济法总论第一节 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第二节 经济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第三节 经济法的地位
和体系 第四节 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 第二章 经济法主体 第一节 经济法主体一般理论 第二节 经济管理
主体 第三章 企业法律制度 第一节 企业法概述第二节 我国企业法律制度 第四章 竞争法律制度第一节 
竞争法概述 第二节 反垄断法 第三节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章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第一节 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概述 第二节 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第三节 国家与社会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第四
节 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的确定 第六章 产品质量法律制度 第一节 产品质量法概述 第二节 产品质量
的管理与监督制度第三节 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 第四节 法律责任 第七章 广告法 第一节 广
告法概述 第二节 广告准则 第三节 广告活动和广告审查 第四节 法律责任 第八章 证券法律制度第一节 
证券法概述 第二节 证券发行 第三节 证券交易 第四节 上市公司收购第五节 证券机构 第六节 法律责任 
第九章 期货法律制度 第一节 期货法概述 第二节 期货交易所 第三节 期货经纪公司第四节 期货交易的
管理第五节 法律责任 第十章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律制度 第一节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概述 第二节 房地产
开发用地 第三节 房地产开发 第四节 房地产交易 第五节 房地产权属登记第六节 法律责任 第十一章 计
划与统计法律制度 第一节 计划法 第二节 统计法 第十二章 固定资产投资法律制度 第一节 固定资产投
资法概述 第二节 投资管理体制的法律规定第三节 投资管理内容的法律规定第四节 投资程序的法律规
定 第五节 涉外投资法律制度 第六节 法律责任 第十三章 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 第一节 国有资产管理
法概述 第二节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第三节 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 
第四节 国有资产的产权界定及资产评估制度 第五节 产权交易制度 第十四章 自然资源法律制度第一节 
自然资源法概述 第二节 土地管理法 第三节 森林法 第四节 草原法 第五节 水法 第六节 矿产资源法第十
五章 财政法律制度第一节 财政法概述 第二节 预算法 第三节 国债法律制度 第四节 转移支付法律制度 
第十六章 税收法律制度 第一节 税法概述 第二节 流转税法第三节 所得税法第四节 财产税法、行为税
法和资源税法 第五节 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六节 涉外税法 第七节 法律责任 第十七章 金融法律制度第一
节 金融法概述 第二节 银行法 第三节 信托与融资租赁法 第四节 涉外金融法 第十八章 价格法律制度第
一节 价格法概述第二节 价格行为 第三节 价格的调控与监督检查 第四节 法律责任 第十九章 会计、审
计法律制度 第一节 会计法 第二节 审计法 第二十章 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第一节 对外贸易法概述第二节 
对外贸易经营者第三节 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 第四节 国际服务贸易和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
保护 第五节 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调查和对外贸易救济 第六节 对外贸易促进 第七节 法律责任 第
二十一章 劳动法律制度 第一节 劳动法概述 第二节 劳动法律基本制度第三节 劳动争议 第四节 法律责
任 第二十二章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第一节 社会保障法概述 第二节 社会保险法 第三节 社会救助法 第四
节 社会优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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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经济管理主体的概念经济管理主体是指在经济法律关系中承担经济管理职能的当事人，具体讲，
是指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在国民经济活动中承担计划、组织、指导、监督、调节等职能的社会实体
。
这个社会实体主要指政府及其管理部门，也包括权力机关以及依法执行一定的政策或承担一定的公共
管理职能的企业等组织。
要正确把握这个概念还必须理解以下内容。
(一)它是以国家名义进行经济管理活动的社会实体现代经济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国家以管理者和调
控者的身份介入社会经济运行。
这种介入就是对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诸环节进行计划、组织、指导、调节和监督，即通常
讲的对国民经济的管理。
这里讲的经济管理主要是指以国家的名义进行的经济管理，不包括其他社会组织，特别是企业自身的
经营管理活动，即企业和社会的经营管理。
(二)它是享有宏观调控权和其他经济职权的社会实体国家经济管理主体行使的职能反映在法律上是一
种宏观调控权和其他经济职权。
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对国民经济宏观上的决策和管理，因此，经济管理主体的经济职权应体现
为国家对国民经济宏观上的调控权、市场管理权、经济监督权和经济法律规范的制定权，不应该是对
微观经济活动过多的控制和干预。
经济管理主体的经济职权作用于国民经济管理的领域，是涉及全国范围的整体权力，集中表现为宏观
调控权和其他方面的经济职权。
(三)国家经济管理主体所享有的是一种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管理权宏观调控权主要是由直接调控权和间
接调控权两部分所组成。
国家机构的直接调控权是指国家利用法律赋予自己的职能机构及权力，通过它们直接对国民经济活动
进行支配和掌握。
换句话说，就是国家以权力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国民经济活动。
间接调控权是指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不以权力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国民经济活动，而是通过其
他手段和方式(如信贷、税收、价格、工资、统计、审计等)来引导、规制和监督经济活动。
这两种调控权既有区别，又有紧密联系，而且相互交叉渗透。
应该讲，宏观调控权是一种以间接控制为中心内容的调控权。
经济管理主体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
要把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切实转变到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宏观调控上来，把生产经营的权利真正交给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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